
南華大學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紀錄(稿) 

壹、 會議時間：110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 3:00 

貳、 開會地點：成均館 C334 

參、 出席人員：如開會通知單 

肆、 主席：林聰明校長                             紀錄：陳世枚 

伍、職業安全宣導：職場不法侵害預防 

陸、主席致詞： 

    謝謝林昭君護理師分享職場不法侵害預防，期望避免發生於本校。 

 

陸、 上次會議(110 年 9月 27 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通過修正「南華大學教學優良教

師遴選與獎勵要點」案 

教學發展中心： 

已於10月7日公告於教學發展中心網頁。 

2 
通過修正「南華大學遠距教學課

程學習品質管控機制」案 

教學發展中心： 

已於10月7日公告於教學發展中心網頁。 

3 
通過修正「南華大學教務會議設

置要點」案 

教務處： 

擬提送110年12月22日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

校務會議審議。 

4 
通過修正「南華大學教學品質保

證與精進檢核作業要點」案 

教務處： 

已於10月8日公告於教務處網頁。 

5 

通過修正「南華大學 110 學年度

第 1 學期教學品質保證與精進方

案」案 

教務處： 

已於10月8日公告於教務處網頁。 

6 
通過訂定「南華大學雙語教學相

關計畫辦公室設置要點」案 

雙語教學辦公室： 

已於10月13日暫先公告於語文教學中心網站。 

7 
通過訂定「南華大學專任職員擔

任專案計畫兼任助理辦法」案 

人事室： 

擬與相關單位研議後，再提行政會議審議。 

8 
通過修正「南華大學教師待遇及

服務規則」案 

人事室： 

已於10月6日公告於人事室網頁。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9 
通過修正「南華大學學生實習辦

法」案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已於10月6日公告於產職處網頁。 

10 
通過修正「南華大學學生實習及

職場體驗獎勵要點」案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已於10月6日公告於產職處網頁。 

11 
通過修正「南華大學學術研討會

申請及補助辦法」案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已於10月8日公告於研發處網頁。 

12 
通過修正「南華大學專任教師研

究獎勵申請辦法」案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已於10月8日公告於研發處網頁。 

決議：洽悉，准予備查。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建築與景觀學系 

案由：本系設計課小班教學鐘點費不足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109-110 學年本系設計課小班教學鐘點費 1,875,200 元，學校通過預算金額為

1,800,000 元，不足 75,200 元。 

二、為解決建景系小班教學鐘點費的不足，建議從 111 級起入學助學金從 15375 元

調整為 14375 元)，以改善鐘點費長期不足的狀況。 

三、如附件:(1).110 新生學雜費標準表。 

          (2).106-109 學年建景系小班教學鐘點費分類圖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就學服務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 111 學年度特殊選才新生入學獎勵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已於110學年第一學期第六次招生會議(8月30日)，通過提案決議如下，

送行政會議審議。 

1.111 學年度特殊選才獎勵內容與 110 學年度特殊選才獎勵內容相同，項目

為學雜費全額補助+本校住宿費全額補助+獎學金 16 萬元+海外學習獎勵金

(包含一般海外學習獎勵金最高 20 萬元及海外雙學位學費補助金)。 

2.112 學年度特殊選才獎勵內容，應先行分析檢討歷年來特殊選才管道學生學

業及非學業表現情形。 

二、 9月30日由校長主持討論，111學年度特殊選才獎勵要點修訂內容如下: 

1.獎勵項目: 學雜費全額補助+本校住宿費全額補助+獎學金 14 萬元+海外學

習獎勵金(包含一般海外學習獎勵金最高 20 萬元及海外雙學位學費補助

金)。 

        2.獎學金修正為 7學期平均發給，獎學金自第二起核給需符合條件，始可提出

申請核給及續領。 

三、 修正條文對表見附件1、111學年度特殊選才新生入學獎勵要點」條文對照表

見附件2、111學年度特殊選才新生入學獎勵要點(草案)見附件3。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110 學年度下學期行事曆（稿）」，提請討論。 

說明： 

一、110 學年度下學期行事曆（稿），如附件一。 

二、依據 110 年 5 月 17 日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行政會議(提案一)決議： 

（一）110 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上網辦理課程加退選改為 9/22-9/28。 

（二）公布 110 學年第 1學期行事曆，110 學年度第 2學期行事曆暫緩公布。如附

件。  

三、本案經 110 年 3 月 25 日召開「110 學年度行事曆單位協調會議」，與學務處、

就學處、產職處、人事室、秘書室、國際學院、圖書館、體育中心、總務處、

保管組討論協議通過，會議決議結果如下： 

（一）原訂 111 年 3 月 18 日至 19 日為創校 26 週年校慶暨校友回娘家，修正如下： 

1.111 年 3 月 18 日(五)：創校 26 週年校慶 

2.111 年 3 月 19 日(六)：校友回娘家；若 19 日辦理全校性活動則於 4 月 6 日

補休一天(原訂補休日為 111 年 3 月 31 日)。 

（二）原訂 111 年 3 月 31 日為校友回娘家補休一天，修正如下： 

111 年 4 月 6 日(三)：若 3月 19 日辦理全校性活動則補休一天。 

（三）刪除：畢業考週及登錄應屆畢業生成績截止日。 

四、依據 110 年 9 月 28 日「本校 110 學年度全校運動會第一次籌備會」，會議(提

案一)決議:110 學年度全校運動會及三好創意啦啦舞競賽延期至下學期與校慶

活動合併辦理(如附件二)，故 111 年 3 月 18 日(週五)校慶修正為「創校 26 週

年校慶與運動會」。 

五、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11 年辦公日曆表(如附件三)，故春節年假 111 年 2 月 1

日(週二)至 2 月 4日(週五)與 111 年 4 月 4 日兒童節至 4月 5日民族掃墓節確

定為放假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 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案由：因應本校組織規程修正，國際處各項相關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應教育部 110 年 8 月 20 日臺教高(一)字第 1100098954 號函文，核定本校組織

規程修正，包裹式修正國際處法規，各項法規修正中僅因： 

(一)組織名稱修正 

(二)職務名稱變動 

二、 本次包裹式修正之法規為不涉及實質法令規章修正內容之組織名稱變更及職

務名稱變動單純修正案，列表如下： 

編號 法規名稱 

1.  南華大學境外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 

2.  南華大學外籍生、僑生工讀輔導實施要點 

3.  南華大學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作業須知 

4.  南華大學補助僑生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實施細則 

5.  南華大學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審查作業須知 

6.  南華大學學生海外學習獎勵金要點 

7.  南華大學與非佛光山海外大學雙學位計畫實施及補助辦法 

8.  南華大學華語中心設置辦法 

9.  南華大學華語中心學生輔導與管理實施要點 

 

決議：一、統一辦法中組織名稱修正為「國際及兩岸交流處」(簡稱國際處)。 

      二、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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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五 

提案單位：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教師參與產學專業知能研習或專業交流活動補助辦法」，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為鼓勵專任教師透過產學專業知能研習或專業交流活動增進實務經驗，強化

學用合一專業知能，開發產學合作機會，提出修訂申請產學專業知能研習者，

應評估該課程與其授課課程或專長關聯性；申請專業交流活動者，應評估該

單位與本校產學合作之可行性。 

二、 檢附「南華大學教師參與產學專業知能研習或專業交流活動補助辦法」修正

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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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六 

提案單位：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教職員取得專業證照補助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鼓勵教職員取得專業證照，增進實務能力，並因應教育部獎補助委員審查意

見，教師取得證照後的應運用於教學及輔導學生考證照，提出教職員取得專業

證照補助辦法修正案。 

二、檢附「南華大學教職員取得專業證照補助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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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臨時動議：無 

壹拾、主席結論：略 

壹拾壹、散會(16:51)  


